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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收购人本次收购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二、对本次收购目的的核查
	（一）巩固控股地位，保持公司控制权的稳定
	（二）增强主营业务实力
	（三）增强公司资金实力，提高行业竞争力

	三、对收购人基本情况的核查
	（一）对收购人主体资格的核查
	（二）对收购人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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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对收购人是否具备收购上市公司经济实力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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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对收购人股权控制结构的核查
	六、对收购人本次收购资金来源及其合法性分析
	七、对收购是否涉及以上市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核查
	八、对收购人是否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核查
	九、对收购人是否已对过渡期间保持上市公司稳定经营做出安排以及该安排是否符合有关规定的核查
	十、对收购人收购后续计划的核查
	十一、关于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和持续发展影响的核查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影响的核查
	（二）对同业竞争的核查
	（三）对关联交易的核查

	十二、对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及收购价款之外的其他补偿安排的核查
	十三、前24个月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重大交易的核查
	十四、对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核查
	十五、对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未清偿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核查
	十六、对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免于发出要约情形的核查
	十七、对本次收购中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的相关情形
	十八、其他重要事项
	十九、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